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垃圾分類實施要點
1020821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廳七教三字第五六九一號函辦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
二、目的：
1、培養全校師生環保概念，養成垃圾分類處理的習慣。
2、培養同學資源回收廢物利用的觀念。
3、減少垃圾量，垃圾體積，維護環境整潔，提升生活品質。
三、實施方法：
1、宣導
(1)集合各班衛生股長、環保股長實施示範操作。
(2)利用班會討論有關資料，及訂定班級垃圾實施方式，並由衛生股長及環保股長示範操作。
(3)利用全校集合及聘請專家專題演講。
2、執行
(1)各班教室，請依分類放置指定垃圾，待集滿後送資源回收區集中。
(2)辦公室專等場地，請教職員工按分類放置指定位置，交由負責打掃班級集滿後，送往資源回收區集中。
(3)資源回收部分送至資源回收區集中。
3、督導及考核
(1)本辦法納入整潔競賽評分考核辦法內。
(2)資源回收部分，於掃地時間，由各班值日生，收集至資源回收區。
(3)生活輔導組及導師以定期或不定期時間來抽查各班執行情況，並加以督導。
(4)於打掃時間由二年級各班環保股長每週輪值至資源回收區負責登記各班回收狀況。
4、獎勵及懲罰
(1)垃圾分類除列入整潔評分辦法外，另依下列項目處理勤務給予獎懲。
a、教室垃圾(回收物)是否確實分類及傾倒。
b、教室之垃圾(回收物)是否縮小體積。
c、室內公共區域(辦公室)垃圾是否確實分類。
(2)獎勵標準
衛生(環保)股長，表現優良者，予以小功或嘉獎獎勵。
(3)懲罰標準
a、違反前列第一至第三項規定：
第一次全班給予口頭警告改善。
第二次全班於全校集合時加以公開宣布告誡。
第三次全班於放學後實施愛校打掃。
b、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者，以負責之個人為懲罰對象；若採輪流制，以輪值當日負責人為懲罰對象，懲罰方式比照前列懲罰標準。
四、垃圾分類處理規定
1、各班及辦公室與日校共用，分別收集一般垃圾和資源垃圾
2、垃圾分類和處理方法如附表。
五、附則：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表
本校垃圾處理方式
	分類
	內容
	處理順序

	資源垃圾
	一、紙類：報紙、舊書等
	一、舖平→壓扁→包裝→送回收區

	
	二、鋁製飲料罐
	二、三喝光抽出吸管→壓扁→置資源垃圾桶→送回收區

	
	三、鐵製飲料罐
	1、 

	
	四、寶特瓶
	四、喝光→拆壓扁→置資源垃圾桶→送回收區

	
	五、鋁箔飲料、紙盒飲料
	五、喝光→抽出吸管→拆壓扁→置資源垃圾桶→送回收區

	
	六、塑膠瓶、透明飲料杯
	六、喝光抽出吸管→置資源垃圾桶→送回收區

	
	七、玻璃瓶、日光燈燈管
	七、置資源回收桶→送回收區

	非資源垃圾
	＊草、葉
	置有機堆肥箱

	
	＊衛生紙
＊其他(如磚石、污損的塑膠袋等)
	縮小體積→置垃圾桶→送回收區(不可回收筒內)

	
	＊廚餘
	各班分置整齊，由團膳廠商統一回收。


